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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紀錄

備查 

結案 

 

 

1.應於三十日內召開協調會議 

2.將協調結果提報核備 

 

指派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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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處理 

特別小組 

小組 

衛生福利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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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保障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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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保障小組 

文件不全者，本府於七

日內通知於十五日內補

正 

十五日

內函知 

以書面提

出申請 

1. 接獲縣協調結果翌日起三十日內填具申請書 

2. 檢附縣保障小組協調相關文件 


